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组织申报2016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的通知
2016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申报工作已经开始。为做好我校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的申报与推荐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基本要求
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请对象、奖励范围、工作程序、申报材料等按《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〈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工作暂行办法〉和〈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评审标准〉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鄂教高〔2006〕20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要求执行。
二、申报条件
除《办法》规定的成果范围外，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不具备申报条件：
1.未在正式刊物（校级刊物及以上）上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作品（含仅有用稿通知、出版合同等而未正式发表或出版的）；
2.造型外观设计、建筑景观设计、软件设计类作品无实际应用证明或使用效果证明的(如中标、采用等)；
3.在非正式期刊网络版发表的网络作品；
4.仅有专利申请受理书而未正式授予专利的；
5.申报人不是成果的第一完成人（作者）的；
6.七年制学生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完成的成果；
7.申报材料无法提供可供支撑的成果原件的；
8.已获教育部、省教育厅组织的各项比赛奖励的成果。
三、申报材料
1.《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表》。申报表设置为A4纸型，正文采用宋体小四号字体填写，填写完整后附相应盖章。
2.成果原件。学术论文须扫描原刊封面、封底、目录、刊号页及正文部分。其他纸媒类型成果参照学术论文提供（文学类作品原件章节较长的，可提供全文扫描件或提供简介及精彩章节节选）；多媒体类型成果可提供不超过5分钟的视频介绍材料（MP4格式，分辨率640*480）。如有被“三大检索”等收录的学术论文，原则上还应提供被SCI、EI、ISTP、SSCI、CSSCI收录情况的检索报告（须国家认定权威检索机构盖章，报告含有影响因子、他引次数等指标）。
3.相关支撑材料。包括但不限于获奖证书、成果应用证明、鉴定材料、成果设计方案、实物展示图片（格式JPG，分辨率150dpi以上）等。
以上各项材料按顺序扫描原件后制成PDF文件（分辨率150dpi以上，大小控制在5MB以内），每项成果单独成一个PDF文件，命名规则为：高校名称-成果科类-校内推荐序号。
四、申报要求
推荐湖北省大学生科研成果奖是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及各类社会实践活动，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、创新精神、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重要内容。各院系要高度重视，广泛宣传，积极动员，严格标准，组织好申报工作。各院系务必于3月31日前将申报材料（纸质档及电子档）报送校团委（行政楼107室，联系电话：88432318）。
附件：《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表》

 共青团武昌首义学院委员会
2016年3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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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 注         
	教师指导学生完成且署名的成果，指导教师必须书面声明该成果由学生独立完成。如未声明，则视该成果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，不得申报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。



